
福州市促进入境旅游若干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促进我市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，加快推进现代

化国际城市建设，打造“有福之州”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，

促进全市旅游经济，扩大旅游消费，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等 16

个部门《关于印发<入境旅游促进计划（2024-2026 年）>的

通知》（文旅国际发〔2024〕4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按照《福

建省促进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 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

若干措施》具体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加大入境游宣传推广

1.打造“有福之州”国际品牌

深入挖掘闽都文化内涵，推出一系列福州文旅国际传播

系列短视频，发布《福州市入境旅游服务指南》及短视频，

策划一批具有“闽都韵 国际范”的精品旅游线路。加强与

世界旅游组织、世界温泉联合会等国际旅游组织、国内外知

名文旅机构和华人媒体合作，突出创意营销和全媒体传播。

持续扩大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旅游节、数字中国建设峰会、

世界航海装备大会、中国侨智大会等国际性活动的国际影响

力。鼓励国内外知名人士及网红博主、导游等通过自媒体账

号、平台、网站对福州文旅资源和产品进行正面推广和引流，

拓宽与海外中国文化中心、驻华使领馆代表、国际友好城市

和华人华侨等合作渠道，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入境旅游工

作格局。

2.拓展入境旅游市场



支持文旅企业开展入境旅游推广活动，鼓励文旅企业随

团或自主“走出去”参加海外旅游展会，对赴海外参加旅游

展会的，提供中英（日）宣传推广视频、文创物料、闽都文

化特色展演团队等支持。对经省文旅厅批准在境外独立参加

国际知名旅游展会的协会组织，年度内赴境外参展总计展位

面积在 30 ㎡（含）以上的，由市文旅局给以一次性展位费

补助 6 万元。

3.吸引境外游客来榕旅游

鼓励旅行社加强与境外旅行社对接合作，通过自主外联

或提供地接服务方式组织境外游客和在华外国人到福州旅

游，根据我市主题旅游线路包装旅游产品，对旅行社年度招

徕接待境外游客 500（含）人次以上，在福州住宿的，按照

第一晚 50 元/人、第二晚 70 元/人、第三晚 80 元/人的标准

给以旅行社奖励。单家旅行社年度内吸引境外游客入榕奖励

累计不超过 60 万元。

二、提升入境游服务品质

4.完善入境旅游咨询服务体系

充分发挥海丝国际旅游中心和福州市旅游咨询服务中

心等对外交流窗口的作用，为入境国际旅客提供咨询、支付

等便利化服务。加大在机场、口岸等入境国际旅客集中区域

的福州文旅展览展示，鼓励支持企业及其他社会力量在福州

机场、高铁枢纽等交通节点，设立入境旅游咨询服务站，提

供旅游咨询，为入境国际旅客提供服务手册、交通卡销售等

便利服务。

5.提升导游入境地接服务能力



持续提升我市旅行社承接外籍游客旅游服务接待能力，

外语导游提供地接服务且无有责投诉，接待境外游客达到

500 人次的，按照年累计接待境外游客人次排名，对前 10 名

予以一次性奖励，给予第 1 名 10000 元奖励，按名次递减 500

元。推动重点文旅场所与高校联动，建立高校外语讲解实训

点，持续开展多语种志愿者招募和培训，提升外语接待水平。

6.完善重点场所国际化服务水平

提升文旅场所的外语导览智能化服务水平，支持全市重

点文旅场所游客服务中心、旅游厕所等公共设施设置英语、

日语、韩语等外语标识标牌。鼓励国家 4A 级及以上旅游景

区、省级及以上旅游度假区完善入境旅游接待设备设施及服

务，鼓励开设英文服务热线，提供多语种讲解设备或服务，

改造标识系统、厕卫设施。不断提升四星级及以上酒店、重

点旅游景区等文旅重点场所的旅游公共服务国际化水平，持

续优化外卡支付服务保障工作。

三、丰富优质入境游产品供给

7.引导线上平台开发入境产品

加强与境内外线上旅游平台合作，支持线上旅游平台面

向主要客源市场推出各种主题的入境旅游精品线路和产品，

充分利用 240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推出在福州停留 3日以上的

中转旅游套餐，联动北上广深等重要口岸城市编制“一条龙”

精品入境旅游线路。

8.航空旅客旅游优惠

国际旅客凭进出福州机场的航班登机牌及对应的有效

证件，可于一周内享受全市指定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、游船



项目门票 5 折优惠。

9.鼓励旅游企业包机

鼓励旅游企业在福州机场开通包机航班，组织境外游客

包机（含包机切位）来榕旅游，且在福州住宿 2 晚以上的，

每架次人数在 100 人以上（含 100 人），每架次奖励 5 万元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本措施试行两年，自发布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

年 月 日。

（二）申报实施细则由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另行制定。

（三）同一市场主体符合上述多条政策或有其他同类政

策的，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。每家旅行社年度奖励补助资

金合计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
